
关于开放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７０１７

基金前端交易代码

－

基金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等基金业务的开放日为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交易日为准（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时

除外）。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约定，每交易日交易时间以后提交的申请，按

下一交易日的业务申请处理。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

前述开放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实施日

２

日前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原则上，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通过本公司电子商务网

上交易平台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申购，首次最低申购金额

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

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Ｍ＜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

Ｍ≥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本基金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进行分档，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

单笔分别计算。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在投资者申购本基金份额时从申购金额中扣除，由基金管理人及代

销机构收取，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发生的各项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原则上，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赎回的，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实际操作中，以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通过本公司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赎回，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 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

巨额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按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费用的计算方法：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赎回受理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用的

７５％

作为注册登记费及其他

相关手续费，剩余

２５％

归基金资产所有。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１

）各基金间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两部分。

（

２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出基金端，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赎回费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

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

（

３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入基金端，从申购费率（费用）低向高的基金转换时，收取转入基金与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用差额；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入基金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费用）档次进行

补差计算。 从申购费率（费用）高向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

４

）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单笔计算转换费用。

（

５

）各只基金的标准申购费率（费用）按照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列示执行。 如标准申购费率（费

用）调整，基金转换费的计算相应调整。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转换开放日：本基金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开始办理日常转换业务。 基金办理日常转换业务

的开放日为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交易日为准（本公司公告暂停

转换时除外）。

２

、转换份额：单笔转换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持有人转换时或转换后账户中

基金份额低于

１００

份时一次性转出。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转换的，每次转出

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３

、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 基金转换只适用于在同一销售机构购买的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并已开通转换业务的

各基金品种之间。

（

２

）本基金管理人只在转出和转入的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受理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

３

）转换业务遵循

＂

先进先出

＂

的业务规则，即先确认的认购或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

转换。

（

４

）若同一投资人转换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则遵循先转换后赎回的处理顺序。

（

５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下

调整上述原则。

４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

金份额转出申请。

（

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已载明并获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

５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

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

常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

１

、办理场所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起， 投资者可到指定的代销本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申请。 根据实际需要，本基金管理人还将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

２

、申请方式

（

１

） 凡申请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

金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本基金销售机构规定；

（

２

） 已开立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

相关业务凭证， 到本基金指定的销售场所申请办理此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

定。

３

、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４

、扣款日期

投资者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５

、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就本基金旗下申请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每只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

额，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最低扣款金额

１００

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遵循投资者所开户的销售机构的

规定。

６

、扣款方式

（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申

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７

、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如有

费率优惠以销售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８

、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

投资人可于

Ｔ＋２

日起到办理机构查询交易确认结果。 最终交易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准。

９

、变更和解约

（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指定基金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定；

（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构申请

办理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

１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交易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话费）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５９

联系人：李涛

（

２

）招商基金华东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８８

号浦发大厦

２９

楼

ＡＫ

单元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９６６３６

联系人：王雷

（

３

）招商基金华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楼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７７

联系人：苏菁

（

４

）招商基金华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６

号卓著中心

２００１

室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０５９０

联系人：仇小彬

（

５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５９ ８３１９６３５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６０

备用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２６６

联系人：贺军莉 刘杨娇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开通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或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６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９６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１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

１１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４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６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

１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８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２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２１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３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３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２４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网址：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

２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７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２９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０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１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４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各营业部服务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３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３７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３８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９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０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４１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４２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３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０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开通本基金日常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招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

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光大银行、招商证券、银河证券、中信建投

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平安证券、光大证券、财富证

券、湘财证券、安信证券、国信证券、长江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国海证券、华泰证券、宏源证券、天相投资、

中信证券、信达证券、大通证券、中航证券、华融证券、华宝证券、方正证券、齐鲁证券、红塔证券。

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招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

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光大银行、招商证券、银河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

券、安信证券、国信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国海证券、华泰证券、天相投资、信达证券、华融证券、华宝证

券、齐鲁证券、红塔证券。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

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所

对应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事项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

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海证券报》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的《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和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

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热线电话查询。 招商基金客户服

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费）。

（

３

）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者应以各

代销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

４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

５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６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基金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更

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２８

证券简称：锦富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３７

号文核准，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

价格

３５．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５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本公司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

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５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定向发行限售

－

个人

２

，

３９５

，

２６２ － ２

，

３９５

，

２６２ ０

？ 定向发行限售

－

法人

２

，

６０４

，

７３８ － ２

，

６０４

，

７３８ ０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个人

－ － －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内部职工股

－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未托管流通股

－ － － －

？ 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的主要财务

信息。

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３

，

２１６

，

２６５

，

５０３．９５ １０

，

１８７

，

８２９

，

１６４．１５

净利润

１

，

５８４

，

３５１

，

３４８．６６ ４

，

８８７

，

１５５

，

１５７．１０

期末净资产

１９

，

００６

，

０５７

，

１１７．１２ －

备注：

１

、上述数据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最终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２

、上述数据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联营合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

益法核算，包括：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

用成本法核算，包括：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另，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发华福”）原系公司控股的证券子公司。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转让原所持广发华福

６０．３５％

的股权并收到全部转让价款， 相应工商变更手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完成。 有关本次转让的分析可参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披露《出售资产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告

以上披露的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转让广发华福股权对合并报表的净利润影响数显著小于对母公

司报表的净利润影响数。

公司以往每月披露母公司主要财务信息的同时，按照《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也披露广发华福的主要财务信息。 自本月起公司不再披露广发华福的主要财务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1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托行使控股股东在控股子公司部分

股东权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控股股东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投资”），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就公司代表广泰投资行使其在威海广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环保”）所享有的股东权

利事宜签订了《协议书》。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广泰投资委托公司行使的股东权利主要为：广泰投资根

据其持有的广泰环保之股权应依法享有的对广泰环保的重大经营决策权、选择管理者权、投票权等股东

权利，但本次委托不包括广泰投资的股东收益权及该等股权的处分或处置权；（

２

）公司受托行使广泰投

资上述股东权利的期限为：长期，即在广泰环保存续期间；（

３

）广泰投资在委托期限内或双方同意的时间

内不得在未经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质押或转让其持有的上述环保公司的股权；（

４

）公司在委托期限内，有

权以广泰投资名义在广泰环保相关权力机关通过表决权或提案权等方式行使广泰投资的重大决策权。

２

、广泰投资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且本公司董事李光太、郭少平、孟岩、李荀、李光明任广泰投资董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及

１０．１．５

之规定，广泰投资属于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

易构成了与广泰投资的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表决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是对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关于共同投资成立公司的关联交易公

告》（

２００８－０３１

）中关联交易事项的补充。 由于本次不涉及上市公司权利义务的转移，没有交易金额，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项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李耀忠、陈伟忠、徐旭青、权玉华对上述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我们认为在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对广泰环保拥有相对控股权的基础上，通过签订此协议进一步保

障了公司实际拥有对广泰环保经营决策的绝对控制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项关联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４

、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名称：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路；企业性质：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二街七号；主要办公地点：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火炬二街七号；法定代表人：李荀；

３２

，

９４４

，

７００

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００２２６４１９２５１Ｘ

；主营业务：机电

设备、自动控制装置、光伏电源系列项目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应工程的安装调试；房地产开发、销售；

自有房屋的出租管理；对工程机械设备项目及房产、贸易的投资。 主要股东为李光太、李荀、李文轩，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李光太。

２

、广泰投资前身系威海兰威特种电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广泰投资没有生产经营业

务，主要以投资为主，截止目前，除持有公司股份以外，还分别持有威海广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

股

权、威海广泰永磁电机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中检联盟（北京）质量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９９．８％

股权，另有

部分房产出租，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净利润

１５

，

０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泰

投资总资产

８

，

６７５

万元，净资产

８

，

１５８

万元。 （广泰投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为母公司未经审计数）

３

、上述交易为控股股东将部分股东权利委托给公司行使，属于通过协议造成资源或义务转移的事

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标的资产：威海广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

股权的部分股东权利

（

２

）广泰环保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注册资本

３

，

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威海市草庙子镇西（威海工业

新区西），主营业务为石化、油气田、机场、港口及民用废水、气体、固体废弃物处理、净化系统及设备的开

发、研究、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江河湖泊水质污染的治理工程施工；环保设备的进出口、销售、维修服

务。 广泰环保目前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如下表：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投资比例 出资方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９６ ３６％

资产、专利权、

现金

威海广泰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１８８ ３３％

土地使用权

李文轩

９００ ２５％

现金

王金玉

１０８ ３％

现金

朱立明

７２ ２％

现金

曾旭

３６ １％

现金

合计

３

，

６００ １００％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双方经过充分协商，公司代表广泰投资行使其在广泰环保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双方无需支付任何费

用，对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业绩没有影响。 独立董事已对本协议的合理性、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种类：股东权利的委托。

２

、协议主要内容：（

１

）广泰投资委托公司行使的股东权利主要为：广泰投资根据其持有的广泰环保

之股权应依法享有的对广泰环保的重大经营决策权、选择管理者权、投票权等股东权利，但本次委托不

包括广泰投资的股东收益权及该等股权的处分或处置权；（

２

）公司受托行使广泰投资上述股东权利的期

限为：长期，即在广泰环保存续期间；（

３

）广泰投资在委托期限内或双方同意的时间内不得在未经公司同

意的情况下，质押或转让其持有的上述环保公司的股权；（

４

）公司在委托期限内，有权以广泰投资名义在

广泰环保相关权力机关通过表决权或提案权等方式行使广泰投资的重大决策权。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有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４

、协议期限：长期，即在环保公司存续期间。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广泰环保是公司与广泰投资及李文轩等四位自然人合资成立的公司， 公司直接持有广泰环保

３６％

的股权，为第一大股东，广泰投资持有广泰环保

３３％

的股权，为第二大股东。 同时，广泰环保

７

位董事中

有

４

位为公司委派，其一名监事也为公司委派。 为了进一步保障公司对广泰环保实际经营中的重大经营

决策事项实施控制，经与控股股东广泰投资协商，签订此协议。

广泰环保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已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广泰投资将其持有的广泰环

保的股东权利委托给本公司行使，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与其签约人

２０１０

年累计

交易金额

关联租赁 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及生产场地 威海广泰空港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４５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李耀忠、陈伟忠、徐旭青、权玉华对上述关联交易协议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在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对广泰环保拥有相对控股权的基础上， 通过签订此协议进一步保

障了公司实际拥有对广泰环保经营决策的绝对控制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威海广泰对广泰环保实际经营中的重

大经营决策事项实施控制，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海通证券对公司拟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１

、协议书；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

、保荐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协议书，属于三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意向协议

书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该意向协议书不构成、也不应被理解为有约束力的

承诺，或是三方之间的合同或协议。

２

、本公司与合作方无任何关联关系。

３

、本公司若达成此项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概述

为增强企业经营实力，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陕西

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友好协商，就本公司收购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及对

其增资事宜，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协议。

二、合作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甲方：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省自贡市板仓工业集中区科创路

１

号。

乙方：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成立，主要经营范围为火力发电、

新能源发电及输变电工程设计、咨询、工程总承包，注册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

该公司主要承揽中、小型火力发电及热电联产工程、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

发电、热电联产等新能源发电工程、环保工程、节能及余热发电工程的设计、工程总承包（

ＥＰＴ

）以及

能源新技术新工艺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并取得电力行业乙级设计资质和工程总承

包资质。

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比例（

％

）

王全根

４８

刘新正

２６

王庆文

２６

合计

１００

丙方：王全根，为乙方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并获得乙方其他股东的充分授权，代表乙方其他股东

行使权利。

（二）意向性方案

１

、甲方以注册资本

１

：

３

比例（即每股

３

元）溢价收购丙方持有乙方

３０％

的股权，乙方其他股东书

面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股权收购款的支付条件为：

（

１

）《股权收购协议》签订、完成股权过户后支付三分之二股权转让款；

（

２

）乙方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达到

１０００

万元后，支付剩余的三分之

一股权转让款，未达到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目标，甲方不需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２

、为保障乙方顺利开展经营活动，丙方同意甲方在持有乙方

３０％

的股权后，按注册资本

１

：

１

比

例（即每股

１

元）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增加乙方注册资本至

３５００

万元，甲方持乙方股权比例增至

６０％

（若

乙方核心管理、技术人员需同时增资，则甲方应同比例增资，以确保甲方对乙方的最终持股比例不低

于

６０％

）。

３

、股权收购款和增资的支付方式及期限以最终《股权收购协议》和《增资协议》约定为准。

４

、在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和《增资协议》前，乙丙方所提供的资料应经过甲乙丙认可的、有

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和专项调查，最终合作条件的确定应以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商议合作审计报告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为基础。 若三方不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签订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和《增资协议》，本协议自动失效。

三、协议风险

本协议为甲乙丙三方在签订最终《股权收购协议》和《增资协议》前的合作依据；最终是否签署

《股权收购协议》和《增资协议》取决于三方进一步的协商情况，此项合作存在不确定性。

四、合作意向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当期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本协议若能成功实施，未来将有利于公司延

伸产业链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２

、此次收购股权及增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不大。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２２

证券简称：吉峰农机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注

１

）

约

６５３０．５０

万元

～８０３７．５４

万元

５０２３．４６

万元

３０％～６０％

基本每股收

益

约

０．３６５４

元

～０．４４９８

元（注

３

）

０．７１３４

元

（注

２

）

－４８．７８％～－３６．９５％

注

１

：净利润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以下同。

注

２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完成

２

，

２４０

万股

Ａ

股发行，股本由

６

，

６９５

万股增至

８

，

９３５

万股，此处基

本每股收益系按照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本演变情况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注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方案，总股本已由

２００９

年底

８

，

９３５

万股增

至截止报告期末的

１７

，

８７０

万股，因此基本每股收益没有同比例增长，此处基本每股收益系按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积极进行全国性战略扩张，营业规模与经营效益整体呈持续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

基本完成了全国化“点阵式桥头堡”网络建设布局，公司整体业绩体现较为突出。 伴随公司规模化快速

扩张，

２０１０

年销售收入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利润收益亦获得较好增长。

四、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预约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披露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公司初步拟向董事会提交的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７

，

８７０

万股为基数，由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１０

股，现金分配方案未定。

该初步方案尚未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最终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待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正式审计报告出具后，由董事会确定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为准。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1-003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4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在焦作市焦克路多氟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

9

人，会议由董事长李世江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9

名董事审议了本

次会议的议案，并分别以传真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光大银行焦作分行融资贷款的议案》，同

意向光大银行焦作分行办理综合授信贷款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期限

3

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购买原材

料。 担保方式为信用，执行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

5%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先生签署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0-004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

月

4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上午在焦作市焦克路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楼二楼小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

5

人，实际参加会议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双

成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光大银行焦作分行融资贷款的议案》，同

意向光大银行焦作分行办理综合授信贷款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期限

3

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购买原材

料。 担保方式为信用，执行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

5%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李世江先生签署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５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

值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６０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配售

结果公告》已经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本公司股票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公开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

１

，

０００

万股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

股份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ＩＰＯ

发行前限售股

份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网下配售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